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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110學年度後

STEP1 核算學分數

STEP2 檢視修得學分及尚缺學分

STEP3 檢視各項畢業條件

學分試算系統使用方式(3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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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核算學分數

來源：由各系「課程
架構圖」取得

尚缺學分＝應修學分—已修得學分

來源：由「學分試
算系統」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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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企系110入學為例 --由課程架構圖取得「應修學分數」
基本學術能力含英文4、閱
寫4、資應2、程設1 、體育
4、通識16、人文素養0，共
31學分

1

2

3 畢業學分129學分
適用110學年度後

系訂專業必修課
程共51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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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課程架構圖取得「應修學分數」：以國企系110入學為例

應修學分 129 =

校訂 系訂 體育
11 + 51 + 4 + 16 + 47

通識 選修必修=66含[英文4] 、[閱寫4] 、
[資應2] 、[程設1]共
11學分

STEP1：核算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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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分試算系統取得「已修學分數」

查看修習學分累計欄
各項已修得學分數

學分試算總覽
頁籤拉到最下面

1

2 4

35

STEP1：核算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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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別 應修學分
(A)

已修學分
(B)

尚缺學分(C)
=(A)-(B)

必修

通識

選修

TOTAL

16

5

22

1 + 外系0

50

11

107

46

66

16

129

47

STEP1：核算學分數

算出尚缺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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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核算學分數

修別 本系 外系

必修

1. 本系專業必修學分
2. 校訂必修學分：英文(4)、閱讀與書
寫(4)、資訊應用概論(2)、程式設計
概論(1) 、基礎體育(2)、必修體育
(2)、人文素養(0)

必修體育超過2學分者，列為外系選修

通識 僅採計16學分 超過16學分者，列為外系選修

選修
學生所屬之學系、學院開設之選修課程
皆為本系選修
(外語學院例外)

1. 日文、西文、英文系學生，修習外
語學院開設之院課程，列計為外系
選修

2. 外語中心開設之英語課程，列外系
選修(若為校訂門檻英檢之替代學分，不列
計畢業學分)

3. 共同選相關課程，列為外系選修

何謂「本系」、「外系」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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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核算學分數

點選「外系選修明細」，如下圖

如何檢視「本系」、「外系」學分

按下連結後，出現
「外系學分列表」
按下連結後，出現
「外系學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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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核算學分數

STEP2 檢視修得學分及尚缺學分

STEP3 檢視各項畢業條件

學分試算系統使用方式(3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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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1：檢視尚缺「必修」是否正確

修別 應修學分
(A)

已修學分
(B)

尚缺學分(C)
=(A)-(B)

必修 66 16 50

通識 16 5 11

選修 47 1+外系0 46

TOTAL 129 22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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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試算系統

加總後學分數50與
前表計算結果一致
即為正確

點選學分試算總覽

計算表列尚缺必
修課程之學分數

1
2

4

3

STEP2-1：檢視尚缺「必修」是否正確

大二體育必修學分尚
未修足，欠缺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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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1：尚缺「必修」學分有疑慮時

尚缺必修學分有疑問時，多數因修別有誤，請先至「歷年修課明
細頁籤」檢視，修別有誤時請至綜合業務組更正。

1

2

點選歷年修課明細

檢視修別
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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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2：檢視尚缺「通識」是否正確

修別 應修學分
(A)

已修學分
(B)

尚缺學分(C)
=(A)-(B)

必修 66 16 50

通識 16 5 11

選修 47 1+外系0 46

TOTAL 129 22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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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試算系統
通識課程分為3個區塊

區塊1：
已修過課程表列，主要用來檢視
是否修習該系不承認之通識課程
(只能列為外系選修，不能列計
通識學分)

區塊3：
當學期正在修習中的通識課程

區塊2：
依學群分類，累計已修得通識學
分數，學生可核計欠缺通識學分
數

尚缺11學分
(16-5)

STEP2-2：檢視尚缺「通識」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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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需於通識各向度修得應修學分數(計12學分)，
餘(6學分)課程得於各向度自由修習。

以「永續與在地」通識向度課程
為例已取得2學分，尚缺2學分。

通識選修尚
缺11學分

STEP2-2：檢視尚缺「通識」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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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3：檢視尚缺「選修」是否正確

畢業學分(129)=必修學分(66)+通識學分(16)+選修學分(47)

尚缺選修(46)=選修學分(47)-已修得選修學分(1)

學生所屬學系如訂有「外系選修上限」規定，超過規定之學
分，不列計畢業學分，特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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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核算學分數

STEP2 檢視修得學分及尚缺學分

STEP3 檢視各項畢業條件

學分試算系統使用方式(3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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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各項畢業
條件是否完成

點選畢業條件

STEP3：檢視各項畢業條件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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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事項

100學年起，因英文畢業條件而修得之英文替代方案，
不列計畢業學分。

課程架構圖所列之「選修課程」，如與實際開課不同，
請向學系反映。

特殊說明紀錄於如下圖備註欄，請同學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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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管理、確保權益

每學期檢查學分試算系統，確保
修得學分正確無誤。

選課前請務必檢視學分試算系統，
避免重複修習、漏修或誤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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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您學習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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